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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4_E6_9C_c67_254027.htm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应考者获得

高等教育学历的国家考试，命题是确保考试质量的核心工作

。为做好电子商务专业(独立本科段)“商法(二)”课程全国统

一命题工作，特制定本命题大纲。 一、课程性质和考试目标

1.课程性质 “商法(二)”课程是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电子

商务专业(独立本科段)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是一门理

论层次较高和业务技术性很强的课程。作为电子商务专业的

专业基础课程，在设置“商法(二)”课程内容时，主要考虑

四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考虑传统的大陆法系商法的基本内容

；二是考虑英美法系中商法的外延和内涵；三是考虑中国现

有的商事法律法规框架；四是考虑考生必备的知识结构。综

合这些因素，该课程的教材《商法学》在体系上以大陆法系

传统商法内容(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海商法和保险法)

为基础，兼顾英国商法的传统，将合同法吸收进来；同时又

考虑到我国已颁布的《合伙企业法》的重要性，所以把合伙

企业法也纳入商法体系。通过商法课程的系统学习，使自学

应考者从中了解到商法基本理论，特别是各个具体商事法律

的基本内容，从而培养和提高考生从事商事活动和解决商事

纠纷的能力，以便毕业后能够较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发展的需要，为依法治国和依法经商做出贡献。 2.考试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考试，要求考生对从事电子商务中必须面

对的法律法规在理论上有一个基本认识，在实践中能操作运

用。具体说，本课程的考试目标是： 1)使考生比较全面系统



地掌握商法学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了解中国商事法律立

法现状； 2)使考生清楚中国现行主要的商事法律法规，包括

合伙企业法、公司法、证券法、合同法、票据法、海商法、

保险法及相关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 3)培养和提高考生分析

和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使考生能够利用所学知识去解决商

事活动(商业经营)和商务管理中所遇到的法律问题，并能够

在复杂的商品经济活动中较妥当地应对。 二、考试内容(各章

节的重点内容) 本课程的考试内容与考核目标以课程考试大纲

为标准。 本课程共八章，第一章商法总论，介绍商法的发展

历史及基本理论。重点掌握第二、四、六、七节内容，包括

商法的概念和特征、基本原则、商人、商号与商号权、商业

登记。 第二章 合伙企业法，介绍合伙企业法的一般理论和规

定，重点掌握第三、四节内容，即合伙企业的概念与特征、

合伙企业的财产、合伙企业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 第三章 

公司法，介绍公司与公司法的一般理论和规定。本章是本课

程的教学重点之一，应全面掌握第一、二、三、四、六节内

容，并能联系实际进行运用。 第四章 证券法，介绍证券与证

券法的一般理论和规定。重点掌握证券的概念与特征、证券

法的调整范围、证券发行与交易规定、证券交易所和证券公

司的基本规定。 第五章 合同法，介绍合同与合同法的一般理

论和规定。本章是本课程的教学重点之一，应全面掌握第二

至第八节内容，并能联系实际进行运用。 第六章 票据法，介

绍票据与票据法的一般理论和规定。重点掌握第三、四、七

、八节内容，包括票据的概念、性质和分类、票据法的概念

与特征、票据行为、票据权利的取得与消灭、票据丧失及补

救、票据具体运作制度。 第七章 海商法，介绍海商法的一般



理论和规定。重点掌握第二、三节内容，即船舶和与船舶有

关的权利；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主要规定。 第八章 保险法，

介绍保险和保险法的一般理论和规定。重点掌握第二、五节

内容，即保险合同的有关规定、财产保险合同中的代位求偿

、保险业的有关规定。 三、考试命题的原则 1.命题标准 “商

法(二)”课程是电子商务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命

题标准参照全日制普通高校同专业、同课程的本科专业结业

水平，并体现自学考试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要目标的特点

。在题量上保证中等水平的考生能够在规定的考核时间内完

成全部试题，并有适当的时间对答案进行检查。 2.考试依据

和范围 以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2004年4月颁布的

《商法课程考试大纲》为依据，以《商法学》(王小能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教材为命题范围。试题的参

考答案按所指定教材中有关提法来编制。 3.知识与能力的关

系 学好商法，需要有一些必备的相关知识，如民法原理、企

业管理学原理和经济学知识等。学习商法要注重对基本理论

和基本法律法规的理解和分析，将识记、理解、领会与分析

联系起来，逐步培养正确运用法学理论和规定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命题中，要体现出既测试考生基本理论和法律法规

的掌握程度，又测试其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原则。 4.

重点与覆盖面的关系 试卷覆盖到章，重点章节的权重比例大

一些，一般章节的分数比例为适中。单章考核分数不超

过20%。 四、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1.考试形式 “商法(二)”

课程考试形式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150分钟，评分采用百

分制，60分为及格线。 2.试卷内容结构 试卷内容以第一、三

、四、五章为重点，分值比例不低于60%；其他章节均为一



般考核内容。《商法课程考试大纲》已明确不列为考核内容

的不做试卷内容。 3.试卷能力结构 能力考核分为“识记”、

“理解”、“简单应用”和“综合应用”四个层次，考核不

同能力层次的试题在试卷中的分数比例为：“识记”占25%

左右，“理解”占25%左右，“简单应用”占30%左右，“综

合应用”占20%左右。 4.试卷的难度结构 试题的难度分为“

容易”、“中等偏易”、“中等偏难”和“难”四个层次，

不同难度的试题在试卷中的分数比例为“容易”占20%，“

中等偏易”占35%，“中等偏难”占30%， “难”占15% 。 5.

试卷的题型结构 本课程考试采用的题型有：单项选择题、多

项选择题、名词解释题、简答题、案例分析题五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